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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红购物优惠 － 屈臣氏之条款及细则 
 

优惠推广期 

1. 优惠推广期为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  

 

优惠详情  

2. 推广期内，于以下指定商户(a)或(b)以合资格信用卡作合资格签账可获享屈臣氏电子优惠券。

详情如下： 

 单一签账净额满港币 500 元  

(a) 屈臣氏门市 港币 50 元屈臣氏门市电子优惠券存至您的「易赏钱」

App 账户 

(b) 屈臣氏网店

（www.watsons.com.hk）或屈

臣氏手机 App 

港币 50 元屈臣氏网店电子优惠券存至您的屈臣氏网店

电子银包 

 

3. 推广期内，不论您持有多少张合资格信用卡，您可获享优惠2(a)及2(b)各两次。如您于每个优

惠2(a)及2(b)作多于两单合资格签账，将以首两单合资格签账计算并获享电子优惠券 。 

 

如何获享优惠 

4. 您可获享优惠，若您： 

a. 持有合资格信用卡及您的信用卡户口在整个推广期及获享优惠时仍然有效及信用状况良

好； 

b. 持有「易赏钱」App 账户及／或屈臣氏网店账户（如适用）及您的账户在整个推广期及获

享优惠时仍然有效； 

c. 于推广期内于指定商户以合资格信用卡作合资格签账；及 

 

获享优惠前须注意事项 

5. 您不可： 

a. 将优惠兑换现金、其他货品、服务、折扣或转让；及 

b. 以实体「易赏钱」卡获享优惠。 

6. 港币50元屈臣氏门市电子优惠券会于2026年5月31日或之前存入您的「易赏钱」App账户。港

币50元屈臣氏网店电子优惠券会于2026年6月30日或之前存入您的网店电子银包。门市优惠券

有效期至2026年6月30日。网店电子优惠券有效期至2026年7月31日。所有电子优惠券只供下

次惠顾时使用。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Y26-U8-CAMH0508 

 

RESTRICTED 

7. 电子优惠券名额有限及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8. 使用各张电子优惠券时，您须以指定之合资格信用卡签账，而每次惠顾只限使用电子优惠券

一张。电子优惠券的使用须受指定商户的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浏览「易赏钱」App
或屈臣氏网店网站或手机App。 
 

9. 如有取消或退款之签账，已存入至您「易赏钱」App账户或屈臣氏网店电子银包内的各张电子

优惠券将被扣除, 不会再获补发。 
 

10. 您必须保留所有合资格签账的签账存根正本。如有任何争议，我们或会随时要求您提供有关

存根及／或其他文件或证据，以作核实并保存。 
 

11. 对于指定商户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质素或指定商户或会提供的额外推广优惠／折扣，我们概

不承担任何责任。请向指定商户的店员查询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之优惠详情及条款细则。 
 

12. 合资格信用卡的条款及细则继续适用。 
 

13. 优惠须受本条款及细则及指定商户的条款及细则约束。我们及指定商户可更改或终止优惠或

修改条款及细则。有关最新之优惠内容、供应及条款及细则，请参阅有关网页。 
 

14. 如我们或指定商户认为您有任何欺诈或滥用行为，您将不可获享优惠。我们亦可从您的信用

卡扣除任何已享用的优惠，或取消您的信用卡。 
 

15. 就本推广如有任何争议，指定商户及我们保留最终决定权。 
 

16.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法律所管辖，并按该等法律诠释。本推广资料

及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概以英文本为准。 
 

17. 本行、指定商户及您各方均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非专有司法管辖权管辖，而本条款及

细则亦可在任何其他拥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执行。 
 
 
词汇定义 

18. 「指定商户」指香港的屈臣氏之门市、屈臣氏网店（www.watsons.com.hk）及屈臣氏手机 App。 

 

19. 「合资格信用卡」指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其继承人及受让人）于香港发出的港

币个人基本卡、综合、独立户口附属卡及以港币户口签账的银联双币信用卡。 
 

20. 「合资格签账」指推广期内于指定商户以合资格信用卡单一签账净额最少满港币 500 元并以港

币结算的交易。为避免疑义，以下交易并不是合资格签账：缴费账项、所有增值、八达通增

值服务、电话或传真订购、购买屈臣氏礼券／礼券、火热抢产品及$1 疯狂大激抢产品。易赏

钱会员感谢赏推广、初生婴儿奶粉(1 号)或缴付电话费、电话卡／储值卡的交易、塑料购物袋

环保征费、换购产品、积分／电子印花换购产品、无额外折扣货品、新会员优惠价产品、营

养咨询服务、处方产品、订购计划、体检及疫苗计划、启泰专柜、中医药服务、视像诊症服

务、无额外折扣产品、供货商直送商品及预购产品。于自助收款机、点购站及流动收款装置

之交易、于任何海外分店（所有中国内地及澳门分店）的签账、未经授权的签账、以电子银

包所作的交易（包括增值电子银包）、所有未志账、取消以及退款的交易。第二类药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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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卫生署条例规管，只限门店销售。优惠不可与限时 88 折惊喜、会员日额外 95 折、特选 VIP/

会员优惠及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21. 「签账净额」指合资格信用卡的最后签账金额，所有折扣扣除的金额及现金券／礼物卡之使

用均不会计算在内。 
 

22. 「『易赏钱』App 账户」指屈臣氏集团「易赏钱」奖赏计划之手机应用程序账户。 

 

23. 「屈臣氏网店账户」指屈臣氏集团之屈臣氏网店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户。 
 

24. 「汇丰」、「我们」或「本行」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在香港法律下注册成立的公

司，包括其继承人和受让人。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